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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做好 2006 年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的通知 

吉政办明电〔2006〕37 号 

各市(州)、县(市)人民政府,省政府有关部门: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发〔2006〕1号、吉发〔2006〕1 号文件精神,大力发展

农村劳务经济,加快农民增收步伐,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完成省委、省

政府提出的到“十一五”期末,全省转移农村劳动力达到 450 万人、劳务收入占
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达到 40%左右的目标,经省政府同意,现就做好 2006 年农

村劳动力转移工作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统筹规划,全面落实 2006 年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的各项任
务 

  加快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建设社会主义新

农村的重大任务,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省委、省政府根据

“十一五”末期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目标,提出 2006 年全省转移农村劳动

力要达到 330 万人、增加劳务收入 30 亿元。各地、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加快农村

劳动力转移,对于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切实高度重视,增强紧迫
感和责任感,把转移农村劳动力当作发展农村劳务经济的一项产业来抓,纳入本

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与县域经济发展、小城镇建设、工业集中区建设以及各

类产业项目同步规划,共同实施。  

  二、大力开展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 

  目前,农民缺少一技之长已经成为制约我省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稳定就

业和提高劳务收入的“瓶颈”。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把提高农民职业技能、

掌握外出务工常识和增强遵纪守法意识等作为加快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突破

口,采取有效措施,认真抓实抓好。各级农业、劳动保障、教育、科技、建设等

部门和农村基层组织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积极鼓励、引导和组织农民参加转移

培训,加强对培训质量的监管,提高培训效益。要整合现有的农村教育培训资源,

通过公开招投标,确定一批具备一定培训条件和转移就业安置能力、信誉良好的

培训单位承担转移培训任务。注重加强培训基地建设,选择具有一定条件的乡镇,



集中建设一批集引导性培训、职业技能培训、转移就业指导、管理信息服务于

一体的综合性培训基地。指导和帮助培训基地与职业学校、乡镇、企业的协作

与联合,切实提高培训工作的针对性、适用性和有效性。积极探索创新转移培训

模式和政府直补农民培训的有效形式。  

  三、积极拓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渠道 

  本着因地制宜、就地就近的原则,重点围绕“三离”(离粮、离土、离乡)抓

好农村劳动力转移。加快小城镇建设,依靠发展城镇二、三产业,创造就业机会,

使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向非农产业和小城镇转移。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发
展壮大龙头企业,拉长产业链,通过农产品的精深加工,增加就业机会。要下大力

气抓好招商引资工作,通过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增加劳动就业岗位。要积极调整

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养殖业、高效园艺特产业、畜牧业、水产业、林业等,

扩大农业内部就业空间。建立对外劳务输出窗口,利用驻外机构和境外就业中介

机构,积极组织引导部分农民向省外和境外输出。抓好一批农民外出务工回乡创

业的典型,根据各地特色,扶持培育一批劳务品牌。  

  四、切实维护好外出务工农民的合法权益 

  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要把维护好外出务工农民的合法权益作为改善农民转

岗就业环境的一项重要内容,抓实抓好。要积极为农民工提供政策、咨询服务和

法律援助,解决好拖欠和克扣农民工工资、劳动条件恶劣、劳动安全和职业病防

护等突出问题,清理对农民工的歧视性规定和各种乱收费。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

土地仍然是其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不得在承包期内收回或调整农民的承包地。各

类用人单位要及时为招用的农民工办理参加工伤保险的手续。要认真解决农民

工工资待遇问题,用人单位应依法与农工签订劳动合同,明确工资支付标准、支

付项目、支付形式和支付时间等内容,用人单位必须以货币的形式支付农民工工

资,不得以任何名目拖欠和克扣。流入地政府要采取多种形式,接收农民工子女

在当地的全日制公办中小学入学,在入学条件等方面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  

  五、大力加强农村劳动力转移保障体系建设 

  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建立一个“上下贯通、指

挥有力、运转协调、功能完备、适应需要”的组织保障体系。一是要建立强有

力的组织领导系统。各地要建立和完善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领导组织,及时研究

和解决涉及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策、投入、机制等重大问题。二是要建立运转

协调的管理服务系统。各级农业、财政、劳动、教育、科技、建设、发改等相
关部门,要根据各自职能,分工协作,统筹协调,各有侧重,合力做好管理服务工

作。结合乡镇机构改革,今年上半年,全省每个乡镇都要建立和完善农村劳动力

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办公室,做到人员、职责、工作三到位。三是要建立功能完备

的操作实施系统。各级各类教育培训单位、中介服务机构、合作经济组织、企

业以及驻外劳务办事处等,要直接参与和具体实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培训。要

注重加强转移培训基地建设,不断改善培训条件,适时满足培训需要。从今年起,

每个县都要重点建设 5 个以上标准化的转移培训基地和窗口。  



  六、切实加强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的组织领导 

  “十一五”期间,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年递增 30 万人,任务繁重而艰巨。各

市(州)、县(市、区)、乡镇都要搞好调查,摸清底数,做到统一规划、统一部

署、统一实施。要把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纳入“一把手”工程,建立一把手负总

责、分管领导负主要责任、部门各司其职的工作机制。要将转移农村劳动力工
作任务的完成情况作为考核有关部门领导班子和相关人员工作业绩的一项重要

指标,奖优罚劣。各级农村劳动力转移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要定期组织督导检查,

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收到实效。各级财政要安排专项资金,用于农村劳动力

职业技能培训和转移指导服务。同时要广开投融资渠道,积极探索建立农村劳动

力转移的市场化运行机制,鼓励和支持社会各类企业和民间组织积极参与,吸引

社会各类资金的投入。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广泛宣传农

村劳动力转移、发展劳务经济的重大意义,把国家和省有关鼓励和支持农村劳动

力转移的政策措施宣传到农村、到农民、到企业。鼓励和引导社会各界关心、

支持和参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在农村树立外出务工光荣的思想,在城市营造

尊重农民工的氛围。要注意总结和宣传推广典型经验,用典型推动工作深入开

展。 

  二○○六年三月二十一日  

附件 

单位:万人 

市(州)、县(市)名称 转移人数 

合 计 330 

长春市本级 13 

榆树市 31 

农安县 25 

德惠市 22 

九台市 19 

吉林市本级 11 

永吉县 7 

磐石市 8 

桦甸市 6 

蛟河市 6 

舒兰市 12 

四平市本级 2 

公主岭市 17 

双辽市 6 



梨树县 12 

伊通县 8 

辽源市本级 2 

东丰县 6 

东辽县 6 

通化市本级 1 

梅河口市 6 

辉南县 4 

通化县 3 

柳河县 4 

集安市 2 

白山市本级 1 

江源县 1.5 

临江市 1.5 

抚松县 1.5 

靖宇县 1.5 

长白县 1 

松原市本级 3 

前郭县 7 

扶余县 11 

长岭县 9 

乾安县 5 

白城市本级 6 

洮南市 8 

通榆县 9 

镇赉县 8 

大安市 9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本级 0.5 

图们市 0.1 

汪清县 1 

珲春市 1.2 

龙井市 1 

和龙市 1.2 

安图县 1 



敦化市 2 

  

  

  

   

2006 年各市（州）、县（市）农村劳动力转移指导性任务

指标 


